
核医学科新增及调整放射性核素辐射安全分析项目
技术服务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、检测机构能出具符合本地环保部门要求，并按照《关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免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有关说明的函》（环办函[2015]1758号）和《辐射安全分析材料的格式和内容》的要求，编制核医学科新增及调整放射性核素辐射安全分析报告。
2、具备省级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CMA证书）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（CNAS证书）（附表中至少包含<<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>>GBZ120-2020、<<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>>HJ 1188-2021等）；
3、检测机构要求至少具有注册核安全工程师一名；
4、要求参与项目的检测人员、报告编制人员需提供相应资格证书（检测上岗证），不少于5人；
5、具备履行服务要求所必需的设备、检测设备持有的检定/校准证书均在有效期内。

